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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世界博览会标志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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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博标志权是一个受到特殊保护的权利，立法从权利的产生、权利的内容、权利的限制、权

利的范围等各方面都体现了对它的强化保护。但是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是世博会展品的

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上海世博会的主办者，除了充分发挥世博标志的商业价值之外，更应该重视世

博会展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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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世界博览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同，对上海世界博览会标志（以下简称“世博标志”）的保

护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知识产权保护的一大特色。世博标志权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世界博览

会标志保护条例》而产生的一项民事权利。从世博标志权的客体和权利的内容来看，它应该属于知

识产权的范畴。那么，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体系的组成部分，世博标志权与其他标识性的知识产权，

如特殊标志权、奥林匹克标志权、注册商标权、驰名商标权等相比较具有什么样特征呢？ 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如何保护世博标志，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上海世界博览会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 

  

1、权利客体上的特征 

  

1.1与特殊标志权保护范围的不同 

  

根据《国际展览会公约》，世界博览会是一项非贸易性的国际展览会，应属于社会公益活动的范

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世博会的名称、会徽、吉祥物等标志应该属于“特殊标志”的范畴，可

以根据《特殊标志保护条例》的规定得到保护。但是，除了上述标志外，世博标志还包括1）上海世

博会的会歌、主题词、口号；2）上海世博会申办机构的名称、徽记或者其他标志；上海世博会组织

机构的名称、徽记或者其他标志；3）国际展览局的局旗。而这些标志并不是《特殊标志保护条例》

明确规定的保护对象。可见，世博标志的范围要大于特殊标志的范围。 

  

1.2与奥林匹克标志权保护范围的不同 

  



世博标志经常被与奥林匹克标志相提并论，但是就标志的内容而言，两者实质上存在较大的区别：

奥林匹克标志的核心是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标志、奥林匹克徽记等与奥林匹克有关的记号和名

称，其次才是与北京第29届奥运会有关的标志；而世博标志的核心是上海世博会的名称、会徽以及

与上海世博会自身有关的一些标记和名称，其次才是国际展览局的局旗。 

  

从知名度来看，客观地说，在制定《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之前，部分世博标志（如，“上海

世博会”）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上确实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这是《条例》给予世界博览会标志类似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的法理基础。但是，世博标志毕竟与奥林匹克标志的知名度无法同日而语，而且

是否所有的世博标志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对国际展览局局旗的保护，虽然是遵守《关于使用国际展览局局旗的规定》的需要，但是这种

需要显然不是制定《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的主要目的和理由。因为该《规定》第4条仅仅要求

在国际展览会期间，任何公司将国际展览局局旗标志用于宣传或工业制造，要申请并支付使用费。

但该《条例》对世博标志的保护显然已经超越了“国际展览会期间”，也超越了“宣传或工业制

造”的范围。 

  

  

1.3与商标权保护范围的不同 

  

不管是注册商标还是未注册商标，受商标权保护的商标总是单个的商标标识，而不可能是一揽子的

特殊标志 奥林匹克标志 奥林匹克标志

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五
环图案标志、奥林匹克
旗、奥林匹克格言、奥林
匹克徽记、奥林匹克会
歌；奥林匹克、奥林匹
亚、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

简称等专有名称

《奥林匹克宪章》和《第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
办城市合同》中规定的其

他与第29届奥运会有关
的标志

社会公益活动所使用
的名称、会徽、吉祥

物等

第29届奥运会名称、吉
祥物

上海世博会的名称、会
徽、会旗、吉祥物

第29届奥运会会歌、口

号，"北京2008"
上海世博会的会歌、主题

词、口号

中国奥委会的名称、徽
记、标志；北京奥申委的
名称、徽记、标志；第

29届奥组委的名称、徽
记

上海世博会申办机构的名
称、徽记或者其他标志；
上海世博会组织机构的名
称、徽记或者其他标志



标记；与商标权总是保护单个的商标不同，世博标志权保护的是一揽子的标记，是法律一次性地赋

予一揽子世博标志享有独占使用的权利。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如果说奥林匹克标志的保护难以通过《特殊标志保护条例》来实现的话，

上海世博会的名称、会徽等标志本来基本上可以根据《特殊标志保护条例》的规定得到保护的。而

现在为了保护所有的与上海世博会有关的标志，由国务院制定颁布专门条例对于一揽子的世博标志

一次性授予独占使用权，充分展示了我国对保护世博标志的特别重视。 

  

2、权利内容上的特征 

  

世博标志权的权利内容基本上是照搬奥林匹克标志权的权利内容的规定。下面从权利的积极行使和

权利的消极行使两方面来分析世博标志权与其它权利相比较的特点。 

  

（一）行的权利 

注释：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特殊标志所募集的资金必须用于特殊标志所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 

  

1）在许可他人使用所保护的标志方面，无论是特殊标志权、世博标志权，还是商标权，其权利的内

容大致是一致的，即：可以许可他人进行商业性的使用，包括将各自所保护的标志用于商品、服务

及其广告等商业活动中，并以此来获得经济利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特殊标志权，还是

世博标志权，都是商业标识权。 

特殊标志 奥林匹克标志 世博会标志 驰名商标 注册商标

许可 许可 许可 许可 许可

在与公益活动
相关的纪念品
及其他物品上
使用该标志
（限于在工商
部门核准使用
该标志的商品

上使用）

用于商品、商
品包装或者容
器以及商品交
易文书上（无

限制）

世博会标志用
于商品、商品
包装或者容器
以及商品交易
文书上（无商
品的限制）

限于用于该驰
名商品、商品
包装或者容器
以及商品交易

文书上

用于核准使用
该注册商标的
商品、商品包
装或者容器以
及商品交易文

书上

限于在与公益
活动相关的广
告上使用该标
志（限于在工
商部门核准使
用该标志的商
品或者服务项
目上使用）

用于广告宣
传、商业展
览、营业性演
出以及其他商
业活动中（无

限制）

用于广告宣
传、商业展

览、营业性演
出以及其他商
业活动中（无
商品或服务的

限制）

限于用于该驰
名商品或服务
的广告宣传、
展览以及其他
商业活动中

用于核准使用
该注册商标的
商品和服务的
广告宣传、展
览以及其他商

业活动中

限于在工商部
门核准使用该
标志的服务项

目上使用

用于服务项目
中（无限制）

用于服务业中
（无服务的限

制）

限于用于该驰
名服务

限于用于核准
使用该注册商

标的服务



  

2）与商标的许可使用不同，法律对于特殊标志的使用有一个特别的限制：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特

殊标志所募集的资金必须用于特殊标志所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而世博标志虽然也是一个公益活动

的标志，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制其所获得经济收入的使用范围。从这个角度看，世博标志权更接近于

商标权。 

  

3）法律对特殊标志的使用，限于用在工商部门核准使用该标志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对注册商标

的使用，限于用在该注册商品和服务上；对驰名商标的使用，也仅限于用于该驰名商品或服务上。

而对世博标志和奥林匹克标志所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范围，法律没有作出任何限制。这说明，从

权利积极行使的角度看，世博标志权和奥林匹克标志权一样，享有标识性知识产权中最广泛的权

利。 

  

（二）禁的权利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1）与商标不同，无论是世博标志，还是奥林匹克标志，其本身并不指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其商

业性使用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使用，而主要是许可给他人用于他人的商品或服务上，这点与特殊标

志是一样的。所以，在禁止他人使用所保护的标志方面，世博标志权和奥林匹克标志权与特殊标志

权一样，能够禁止他人擅自在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上使用该标志。 

  

2）世博标志权与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驰名商标权完全不同，因为注册商标权人或未注册的驰名商标

权人只能禁止他人在与核准使用的（或驰名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而无

法制止他人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 

  

3）在禁止他人擅自在其他不相同和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这一点上，世博标志权人已经获

得了和注册的驰名商标权人相似的权利，就是说，世博标志权人可以禁止他人擅自在所有商品和服

务上使用该标志。 

  

特殊标志 奥林匹克标志 世博会标志 驰名商标 注册商标

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擅自在所有商
品或服务上使
用与特殊标志
相同或者近似
的文字、图形
或者其组合的

擅自在所有商
品或服务上使
用与奥林匹克
标志相同或者
近似的标志

擅自在所有商
品或服务上使
用与世界博览
会标志相同或
者近似的标志

在不相同或者
不相类似商品
上使用（复

制、摹仿或者
翻译）已经在
中国注册的驰

名商标

在相同或者类
似商品上擅自
使用与注册商
标相同或者近

似的商标



（三）权利的限制 

  

从商标权等商业标识权保护的一般原理来看，权利人一般只能禁止他人对受保护的商标标识的商业

性使用，而对于本来只是由一般叙述性词汇（如，上海世博会）构成的商标进行客观的陈述性使

用，应该属于合理使用，不在权利人的禁止权范围内。【1】 

  

而根据《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4条的规定，世博标志权人不仅能禁止他人为商业目的的使

用，还能禁止他人为“潜在”商业目的的使用。《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5条规定了“可能使

他人认为行为人与世博标志权利人之间存在许可使用关系而使用世博标志的其他行为”，用来说明

为“潜在”商业目的的使用。【2】 这就可能把一些宣传、广告中的陈述性使用，以及学术研究、

会议等非商业活动中的使用都包括到“潜在”商业目的的使用中去。看来，世博标志权的权利内容

已经超越了一般商业标识权的权利内容，对于一些非商业性的使用也构成了威胁。 

  

总之，从世博标志权的权利内容来看，无论是积极的权利方面还是消极的权利方面，该权利的内容

无疑是所有的标识性的知识产权中最为广泛和最不受限制的。对世博标志权的保护已经达到甚至超

越了对驰名商标权的保护水平。从权利的享有上，把世博标志理解成为是一个驰名商标是毫不为过

的。世博标志权的广泛内容为今后的许可使用扫清了法律障碍，为上海世博会的市场开发工作奠定

了法律基础。 

  

3、权利产生上的特征 

  

从以上分析来看，世博标志权在法律性质上就是一个商业标识权，而且是一个享受充分、特殊保护

的类似于驰名商标权的商业标识权。那么，这样一个权利的产生是否需要特别严格的审查程序呢？

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世博标志权和特殊标志权和注册商标权的产生不同。特殊标志需要保护的，应当向国务院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登记申请。注册商标权是根据先申请原则产生的。但是世博标志权的产生并不

需要申请，而是依据保护条例的规定直接产生的。 

  

第二，世博标志权的产生与驰名商标权的产生也是不同的。驰名商标权是根据国家工商局或者人民

法院对于所使用的商标进行个别认定后产生的。只有符合《商标法》规定的“驰名”标准，才能给

予其以驰名商标的保护。而世博标志权的产生并不考虑该标志的驰名与否，也无须认定。 

  

第三，世博标志权的产生无须审查标志本身的显著性与合法性。具备显著性是商业标识享受法律保

护的一般前提。《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缺乏显著性，不便于识别的特殊标志

不予登记。《商标法》第九条也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另外，《特



殊标志管理条例》和《商标法》都规定了某些有损于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尊严或者形象的、有害于社

会善良习俗和公共秩序的、带有民族歧视性的等标志是不能享受法律保护的。而世博标志权的产生

并不审查标志本身的显著性与合法性，而是由法律直接认为它们是具备显著性与合法性的标志而加

以保护了。 

  

第四，世博标志权的产生不受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的影响。《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条规

定：已获准登记的特殊标志不得侵犯他人在先权利（包括已在先申请的特殊标志、已在先申请注册

的商标或者已获得注册的商标、已在先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或者已依法取得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专利、

著作权等），否则可以宣告特殊标志登记无效。《商标法》第九条也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

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但是，世博标志权的产生却不受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

的影响；而且，如果他人在《世博标志保护条例》施行前已经依法使用与世博会标志相同或近似的

标识的，只可以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参见条例第8条）。这就意味着，如果在《世博标志保护条

例》施行前注册了一个与世博会标志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也只能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

【3】 ，并且不得再许可给其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了。虽然出现这种情形只会是个别的，但是如果

真的存在这种情形，那么，对世博标志权的保护就将损害到在先的民事权利的保护了，行政法规

（《世博标志保护条例》）设定的权利可以限制依据法律（《商标法》）产生的权利了。 

  

总的看来，世博标志权是依行政法规的规定直接产生的。世博标志权的产生不需要申请，也不需要

认定其是否驰名。不须对其进行显著性与合法性的审查，也不受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的影响

（反而它以限制在先权利的行使）。但是，《世博标志保护条例》对其有个程序上的唯一要求：应

当将世界博览会标志报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告。如何理解

“备案”的法律效力？它是世博标志权的产生的前提，还仅仅是一个事后的权利公示？ 

  

从字面上理解，备案可以解释为仅仅是一个事后的权利公示程序，并不是权利产生的前提。但是如

果备案仅仅是登记和公示作用，而不进行任何审查，就意味着世博标志权利人自己就可以确定世博

标志的具体范围。虽然《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二条【4】 对世博标志的范围有界定，但

是，哪些简称或缩写是可受保护的？哪些口号是可受保护的？什么是其他标志？等等，并不十分确

定。而这些完全交由世博标志权利人自己去确定，无疑会存在随意扩大世博标志的范围的危险。因

此2005年1月24日起实施的《世界博览会标志备案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备案的标识符合《世界博

览会标志保护条例》及本办法规定的，商标局予以备案，书面通知权利人并公告。不符合规定的，

不予备案，书面通知权利人。这就意味着商标局将按照《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二条的规定

来审查提交备案的标志是否符合法定的世博标志的范围，再决定备案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讲，备案

是世博标志权产生的前提。 

  

4、结语 

  



通过上述对世博标志权的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世博标志权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权利，立法从权利的

产生、权利的内容、权利的限制、权利的范围等各方面都体现了对它的强化保护。作为权利人已经

拥有了法律赋予的尚方宝剑，应该依法充分运用。但是，凡事情都要从正反两面去看待。应该引起

注意的是，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并不是世博标志权的保护，而是世博会展品的知识产权

保护。作为上海世博会的主办者，为使上海世博会能成功举办，除了充分发挥世博标志的商业价值

之外，更应该重视世博会展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宣传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时，不应

该过分突出世博标志的保护，而更应该强调世博会展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吸引更多更好的展览。

世博标志权保护的立法已经令人感到非常的吃惊了，不要再让人们留下我们只重视自己知识产权的

保护，而不重视别人知识产权保护的印象。否则，难免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保护

的信心，而不利于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注释： 

  

【1】黄晖：《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9月，第164-172。 

  

【2】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世博会标志保护条例〉释义和实用指南》，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6月，第21-22页。 

  

【3】 关于“原有范围”的含义，如果套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对《专利法》第63条中先用权人

“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解释，是指：原先制造某产品的，可以继续制造该产品；产品

产量一般不高于《世博标志保护条例》施行时的产量，包括原有设备可以达到的生产能力或者根据

原先准备可以达到的生产能力。 

  

【4】《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世界博览会标志，是指：（一）中国2010年

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机构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译名和缩写，下同）、徽记或者其他标志；

（二）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机构的名称、徽记或者其他标志；（三）中国2010年上海世

界博览会的名称、会徽、会旗、吉祥物、会歌、主题词、口号；（四）国际展览局的局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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